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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都江堰兴堰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0 年度债权代理事务报告 

 

2015 年都江堰兴堰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全体持有人： 

鉴于： 

1、都江堰兴堰投资有限公司（简称“发行人”）已与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我公司”或“本公司”）签署本期债券《债权代理协议》；发行人、海通证

券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简称“监管人”）已经签署《账户及资金监

管协议》；上述协议均已生效。 

2、根据《2015 年都江堰兴堰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简称“募

集说明书”）的规定，2015 年都江堰兴堰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简称“本期债

券”）已于 2015 年 3 月 16 日发行完毕，本期债券全体持有人已同意委托本公司

作为债券债权代理人，代理有关本期债券的相关债权事务。 

我公司依据募集说明书、《债权代理协议》、《监管协议》的约定履行债权

代理人的职责。 

为出具本报告，本公司与发行人进行接洽，对于出具本报告有关的债权代理

事务进行了必要的调查。 

本报告依据海通证券对有关情况的调查、发行人或相关政府部门出具的证明

文件进行判断，对海通证券履行债权代理人职责期间所了解的信息进行披露，并

出具结论意见。 

海通证券未对本期债券的投资价值做出任何评价，也未对本期债券的投资风

险做出任何判断。本期债券的投资者应自行判断和承担投资风险。 

现将 2020 年度的债权代理事项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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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行人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都江堰兴堰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市幸福镇联盟村四组 1 幢 

法定代表人：李素梅 

注册资本：21,800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基础设施投资、建设；酒店项目投资；房地产开发、经营、租赁、

建筑；房屋拆迁；装饰装修；物业管理。（不得从事非法集资、吸收公众资金等

金融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都江堰新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00%持股。 

跟踪评级：根据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 2020年 6月 22日出具的《都

江堰兴堰投资有限公司主体及“15 兴堰投资债/PR 兴堰债”2020 年度跟踪评级报

告》（东方金诚债跟踪评字[2020]228 号），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 AA，评级展

望为稳定，本期债券信用等级 AA。 

二、发行人履约情况 

（一）办理上市或交易流通情况 

发行人已按照 2015 年都江堰兴堰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简称“本期债券”）

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在发行完毕后一个月内向有关证券交易场所或其他主管部门

申请本期债券上市或交易流通。本期债券于 2015 年 3 月 19 日在中国银行间债券

上市流通，简称“15兴堰投资债”，证券代码为 1580058；2015 年 6 月 18 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流通，简称“PR兴堰债”，证券代码为 127119。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鉴于发行人原募集说明书约定的募投项目，在募集资金到位前已完工或者停

工，为保护债券持有人权益，发行人变更了本期债券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并已分

别于 2019 年 10 月 18 日、2020 年 5 月 22 日和 2020 年 7 月 13 日召开持有人会

议，并于 2020 年 7 月 13 日持有人会议审议通过了《都江堰兴堰投资有限公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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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变更 2015 年都江堰兴堰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 

（三）付息情况 

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5 年至 2022 年每年的 3 月 12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

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第一个工作日）。本期债券采用本金提前偿还条款，兑

付日为 2018 年至 2022 年每年的 3 月 12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

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2018年至2022年每年分别按照本期债券发行总额的20%、

20%、20%、20%、20%的比例偿还本金。每年还本时按债权登记日日终在托管

机构名册上登记的各债券持有人所持债券面值占当年债券存续余额的比例进行

分配（每名债券持有人所受偿的本金金额计算取位到人民币分位，小于分的金额

忽略不计）。 

发行人已于 2020 年 3 月 12 日支付了第 5 个计息年度的利息 2,928 万元和发

行总额 20%的本金 1.6 亿元，于 2021 年 3 月 12 日支付了第 6 个计息年度的利息

1,952 万元和发行总额 20%的本金 1.6 亿元。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本期债券未

出现延迟兑付利息或本金的情况。 

（四）2020 年度发行人信息披露情况 

发行人与本期债券相关的信息均在中国债券信息网、货币网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披露。已披露的相关文件及时间如下： 

1、2015 年都江堰兴堰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0 年付息及分期偿还本金

兑付公告（2020 年 3 月 5 日）； 

2、2015 年都江堰兴堰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0 年付息公告（2020 年 3

月 5 日）； 

3、关于召开“2015 年都江堰兴堰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债券”2020 年度第一次

债券持有人会议的会议通知（2020 年 4 月 29 日）； 

4、关于《关于召开“2015 年都江堰兴堰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债券”2020 年度

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会议通知》的更正公告（2020 年 5 月 14 日）； 

5、“PR 兴堰债 15 兴堰投资债”2020 年度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公告

（2020 年 6 月 1 日）； 

6、四川原则（都江堰）律师事务所关于“2015 年都江堰兴堰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债券”2020 年度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法律意见书（2020 年 6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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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关于召开“2015 年都江堰兴堰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债券”2020 年度第二次

债券持有人会议的会议通知（2020 年 6 月 19 日）； 

8、都江堰兴堰投资有限公司主体及“15 兴堰投资债 PR 兴堰债”2020 年度

跟踪评级报告（2020 年 6 月 22 日）； 

9、2015 年都江堰兴堰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19 年度债权代理事务报告

（2020 年 6 月 30 日）； 

10、都江堰兴堰投资有限公司关于都江堰兴堰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年度报

告(2019 年)的补充公告（2020 年 6 月 30 日）； 

11、都江堰兴堰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19 年年度报告【以此为准】（2020

年 6 月 30 日）； 

12、“PR 兴堰债、15 兴堰投资债”2020 年度第二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公

告（2020 年 7 月 16 日）； 

13、四川原则(都江堰)律师事务所关于“2015 年都江堰兴堰投资有限公司公

司债券”2020 年度第二次债券持有人会议法律意见书（2020 年 7 月 16 日）。 

三、发行人偿债能力 

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发行人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

见的《审计报告》（亚会审字（2021 年）01110043 号）以下所引用的财务数据，

非经特别说明，均引自该审计报告。投资者在阅读以下财务信息时，应当参照发

行人 2020 年度完整的经审计的财务报告及其附注。 

（一） 偿债能力财务指标分析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流动资产合计 1,329,430.99 1,331,712.95 

资产总计 1,498,040.87 1,475,083.15 

流动负债合计 365,762.83 497,398.06 

负债总计 703,771.54 712,14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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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比率（倍） 3.63 2.68 

速动比率（倍） 0.84 0.65 

资产负债率（%） 46.98 48.28 

注：1、流动比率=流动资产合计/流动负债合计 

2、速动比率=（流动资产合计-存货）/流动负债合计 

3、资产负债率=负债合计/资产总计×100% 

发行人 2020 年末流动比率、速动比率均有所上升，由上年末的 2.68 和 0.65

分别增加至 3.63 和 0.84，流动比率同比增长 35.76%，主要系报告期内发行人偿

还“15 都江堰”公司债，一年内到期的应付债券大幅下降，导致流动负债减少，

流动比率大幅提升。资产负债率由上年末的 48.28%下降至 46.98%，基本保持稳

定。 

（二）发行人盈利能力及现金流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营业收入 17,854.72 20,023.94 

营业成本 5,826.04 6,080.01 

利润总额 21,771.78 21,106.31 

净利润 16,327.41 15,862.7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6,327.41 15,862.7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0,070.81 -16,120.37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183.52 -2,486.7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8,158.77 -1,662.14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728.52 -20,26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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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 2020 年度营业收入减少，主要因发行人主营业务板块中房屋销售板

块及房屋出租板块的收入减少所致。 

发行人 2020 年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由负转正，主要原因系购买

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以及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相关的现金等大幅减少，进

而导致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大幅减少。 

发行人 2020 年度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出增加，主要原因系公司报告期

内对都江堰市绿产工程管理有限公司增加投资 1,342.09 万元，同时购建固定资

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增加，进而导致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增加，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下降幅度较大。 

发行人 2020 年度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出增加，主要原因系偿还“15 都

江堰”公司债支付的现金大幅增加，进而导致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增加。 

四、发行人已发行未兑付债券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发行人已发行未兑付的债券或债务融资工具包括： 

债券品种 债券全称 起息日期 债券期限 发行总额 票面利率 到期兑付日 

私募债 

都江堰兴堰投

资有限公司

2020 年非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 

2020 年 10

月 27 日 
3 年 16.5 亿 5.75% 

2023 年 10

月 27 日 

企业债券 

2019 年第一期

都江堰兴堰投

资有限公司停

车场专项债券 

2019 年 11

月 1 日 
7 年 7 亿 7.50% 

2026 年 11

月 1 日 

企业债券 

2015 年都江堰

兴堰投资有限

公司公司债券 

2015 年 3

月 12 日 
7 年 8 亿 6.10% 

2022 年 3 月

12 日 

五、担保人相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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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债券由都江堰兴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 

（一）担保人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都江堰兴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市翔凤路 693 号 

法定代表人：巫红坤 

注册资本：100,000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经营范围：销售：建材；旅游、水务、农业项目的投资及投资管理（不得从

事非法集资、吸收公众资金等金融活动），资本运作及资产经营管理；建设项目

的投资及投资管理（不得从事非法集资、吸收公众资金等金融活动），项目代理，

广告策划及经营，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土地整治和拆迁改造，房地产项目和配套

设施建设的投资开发（不得从事非法集资、吸收公众资金等金融活动）；文化、

体育、教育等公益性项目的投资建设（不得从事非法集资、吸收公众资金等金融

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2020 年，公司资产总额为 3,387,559.65 万元，负债总额为 1,824,219.54

万元，所有者权益为 1,563,340.10 万元。2020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85,086.30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21,394.12 万元。 

（二）担保人资信情况 

根据远东资信评估有限公司 2021 年 6 月 21 日出具的《都江堰兴市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2021 年跟踪评级报告》（远东跟踪【2021】0010 号），维持担保人主

体信用等级为 AA，评级展望为稳定。 

（三）担保人的财务情况 

以下所引用的都江堰兴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财务数据，非经特别说明，均引

自都江堰兴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20 年审计报告。投资者在阅读以下财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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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应当参照担保人 2020 年度完整的审计报告。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资产总计 3,387,559.65 3,042,919.98 

负债总计 1,824,219.54 1,899,442.27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1,501,443.27 1,082,906.68 

营业收入 185,086.30 188,126.01 

净利润 22,773.94 24,229.1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21,394.12 21,365.2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1,483.52 73,437.7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652.81 8,576.31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3,558.21 -65,792.34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净增加额 -13,727.50 16,221.68 

（四）担保人已发行未兑付债券情况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担保人已发行未兑付的债券情况如下： 

债券品

种 
债券全称 起息日期 

债券 

期限 

发行 

总额 

票面

利率 

到期 

兑付日 

私募债 

都江堰兴市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2021 年非公

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三

期) 

2021年 3月 30

日 
3 年 10 亿 7.30% 

2024 年 3 月

30 日 

私募债 
都江堰兴市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2021 年非公

2021年 3月 19

日 
3 年 1 亿 6.30% 

2024 年 3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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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

期) 

私募债 

都江堰兴市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2021 年非公

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

期) 

2021年 1月 20

日 
3 年 4 亿 6.30% 

2024 年 1 月

20 日 

私募债 

都江堰兴市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2020 年非公

开发行绿色公司债券 

2020 年 11 月

23 日 
5 年 8 亿 7.50% 

2025年11月

23 日 

私募债 

都江堰兴市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2020 年非公

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

期) 

2020 年 7 月 6

日 
5 年 10 亿 7.50% 

2025 年 7 月

6 日 

私募债 

都江堰兴市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2019 年非公

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

期） 

2019 年 12 月

24 日 
5 年 5 亿 7.50% 

2024年12月

24 日 

六、账户及资金监管情况 

依据《账户及资金监管协议》的规定，发行人和海通证券共同委托账户及资

金监管人对“偿债账户”和“募集资金使用专项账户”进行监管，以确保上述账户中

资金的独立和安全，依法保护债券持有人的权益。监管人已按照《账户及资金监

管协议》赋予的权利及义务，对发行人在监管人处开立的“偿债账户”和“募集资

金使用专项账户”进行监管。 

 

以上情况，特此公告。 

（本页以下无正文）






